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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创意     公告编号：2022-044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凯创意”）于 2022

年 4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确认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为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规范管理，根

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华凯”）、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易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佰网络”）

2021 年度与关联方存在和发生的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将要发生的关联交易补充

情况已标黑，具体公告如下: 

 一、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一）2021 年度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1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21年实际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采购商品或接受劳务 
湖南华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影片制作 0.00 233.59 

小 计  233.59 

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 
深圳市蓝动卓越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物流运输 0.00 19.63 

小 计  19.63 

合 计 0.00 25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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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公司

持股占比 49%），于 2021 年 8 月与公司签署了《娄底市规划展示馆数字内容制作协

议》，累计发生影片制作的关联交易，涉及金额为 233.59 万元。 

深圳市蓝动卓越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易佰网络参股公司，注册

资本 125 万元人民币（易佰网络持股占比 20%），于 2021 年发生物流运输的关联交

易，涉及金额 19.63 万元。 

上述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53.22 万元，交易价格为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成交金额未超过 300 万

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月修订）》第 7.2.7条

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 

 

（二）2021 年关联担保情况（包括上年存续和本年发生，金额单位：万元） 

1、公司以及上海华凯银行贷款关联担保情况： 

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受益人 

贷款 

金额 

担保金额

（最高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主债务

到期日 

担保债务

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神来科技 周新华夫妇 

1 √ √ 

华凯创意 

建设银行 2,000 

8,000 

2020-07-02 2022-07-02 是 

2 √ √ 建设银行 2,000 2020-07-30 2022-07-30 是 

3 √ √ 建设银行 2,900 10,000 2017-10-25 2025-11-15 是 注[1] 

4 √ √ 兴业银行 1,000 1,500 2020-10-14 2021-10-13 是 

5 √ √ 长沙银行 2,000 

4000 

2020-02-21 2021-02-20 是 

6 √ √ 长沙银行 2,000 2020-09-23 2021-09-22 是 

7 √ √ 长沙银行 2,000 2021-01-28 2022-01-27 是 注[2] 

8   √ 北京银行 2,000  6,000 2020-05-25 2021-05-24 是 

9   √ 

上海华凯 

交通银行 1,000 

2,000 

2019-05-06 2021-02-26 是 

10   √ 交通银行 1,000 2019-07-30 2021-02-26 是 

小

计 

担保债务已履行完毕 注[3] 17,900        

担保债务未履行完毕 0.00        

注： 
[注 1]建设银行原固定贷款合同金额为 3500 万元，于 2021年履行完毕归还贷款 2900 万，

期末余额为 0 

[注 2]该笔借款为长沙银行 2021年 2月 20日到期 2000万元贷款续贷 
[注 3]上述借款已于报告期内全部提前归还，担保责任全部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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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神来科技指：湖南神来科技有限公司。周新华夫妇指：公司董事长周新华先生及其配

偶罗晔女士。 
（2）上述担保均为关联方对公司及上海华凯银行信贷业务向债权银行提供保证担保。 

上述关联方（担保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均未收取费用。 

 

2、公司、易佰网络及其子公司作为被担保方的其他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币种 担保金额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胡范金[注 1] 易佰科技有限

公司 

美元 2,000,000.00 2020/4/21  否 

胡范金[注 1] 美元 1,233,578.00 2020/5/21 2027/5/21 否 

周新华[注 2] 华凯创意 人民币 13,490,100.00 2021/9/27 2022/3/31 是 

[注 1]2020 年 4 月 21 日，易佰科技有限公司与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签署信贷合同，其中包含:期限 12个月、额度为 21,693,710.00港元的授

信;期限 84个月、额度为 1,233,578.00 美元的授信;额度为 2,000,000.00美元的信用卡。该合

同约定由胡范金提供最高额 803.80万美元的担保。 

[注 2]2021年 9月 27日公司与湖南湘雅医药有限公司签署《厂房转让协议》，将座落在桐

梓坡西路 229 号金泓园 A7栋 606、607、608、609、610、611、612 室以 13,490,100.00元转让

给湖南湘雅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新华先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截至本公告日，该厂房转

让已办理完过户手续。 

 

二、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关联担保预计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和子公司 2022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告编号：2022-036），根据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

融资计划，预计 2022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担保发生额为 52,000.00 万元。 

根据银行要求，新增授信、贷款需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新华先生及其配偶罗晔女

士、易佰网络、胡范金先生提供担保，部分可能还需神来科技等关联方提供担保。 

2022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可能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公司可根据经营情

况，在审议的额度范围内进行调整，但关联交易金额总计不超过 52,000.00 万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周新华先生 

周新华先生为公司创始人，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周新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200,62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9%；通过神来科

技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53%；周新华先生配偶罗晔

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710,41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6.85%，周新华先生合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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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司股份 82,911,0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周新华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罗晔女士 

罗晔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周新华先生的配偶。截止目前，

罗晔女士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8,710,414 股，占公司总股本

16.85%。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一款、第四款

规定，罗晔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三）胡范金先生 

胡范金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易佰网络总经理，为持股公司 5%以上法人股东芒

励多执行事务合伙人，通过芒励多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9,792,31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30%。根据《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一款、第

二款规定，胡范金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四）神来科技 

1、公司名称：湖南神来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1,600.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06 年 06 月 05 日  

5、住所：长沙高新开发区桐梓坡西路 408 号麓谷林语 G47 栋 104 房  

6、法定代表人：周新华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8804223X7 

8、经营范围：信息电子技术服务；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发；软件开发；

专业化设计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产进行实业投资；（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周新华持股 62.50%，何志良 12.50%，王萍 12.50%，彭红业 12.50% 

10、关联关系：神来科技为公司法人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53%。神来科技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7.2.3

条第四款规定，神来科技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11、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1,567.83万元，

净资产 11,360.51 万元。2021 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营业利润-646.65 万元，净

利润-646.68 万元（未经审计）。经核实，神来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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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行为，未收取担保费用，

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发展的支持，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或者向关

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协议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在预计范围内签署。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

个人信用担保或保证反担保，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业务范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

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持公司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日常关联交易有关各方遵循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所

有担保均为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的情形。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的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相关审核、批准程序及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内容，关联方（担保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均未收取费用，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

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我们认

为，本次议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的内容，关联方（担保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均未收取费用，符合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且不影响公司运

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董事会

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该议案。 

（三）监事会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2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关

联方（担保方）为公司提供担保均未收取费用，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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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确认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

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兴证券有限公司认为：华凯创意已召开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已回避表决，已取得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有关各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有担保均为无偿担保，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或者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形。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华凯创意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公司监事会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 

6、华兴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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